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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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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情况
（1） 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1.主要职能
炎陵县民政局是县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主要负责全县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社会救助、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建设、全县行政区划和地名管理、婚姻登记、殡葬管理和收养登记管理、养老服务、儿童和残疾人等社会福利工作、福利彩票管理、慈善和社会捐助工作、指导全县革命老根据地的经济开发工作。
2.机构情况
下设1个副科级事业单位：炎陵县慈善事务服务中心。2个股级事业单位：炎陵县民政事务中心、炎陵县殡葬管理大队。内设4个职能股室：综合办公室、社会事务股、社会救助股、养老和儿童服务股。
（2） 部门（单位）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其他项目支出（除专项资金以外）绩效目标
1.加强社会救助管理，全面落实兜底保障。城市低保标准提高至700元/月，农村低保标准提高至5400元/年，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提高至90元/月/人，社会散居孤儿补贴标准提高至1150元/月。推动城乡低保扩围增效和低边家庭认定“清零”行动工作。全县新增城乡低保742人，政策覆盖率提升到2.49%，新增城乡低保边缘家庭认定162户，新增城乡特困人员73人，95名患精神疾病特困人员得到集中救治和照护，开展临时救助375人次，发放各类社会保障资金3456万余元。
2.聚焦城乡养老服务，提升为老服务能力。完成132户适老化改造施工及验收工作，成为全市率先完成省市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任务的县市区。完成霞阳、鹿原、水口、中村敬老院基础设施提质改造，逐步实现敬老院“五个统一”。
3.强化社会事务服务，规范专项事务管理。完善儿童福利保障工作，落实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一人一档”工作要求。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活动4次，累计走访服务1000余人次，累计完成重点儿童动态更新1462余人次,新增孤儿1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4人。扎实开展“一把手”走流程行动，依法办理结婚373对，办理离婚141对，为108对结婚证遗失的进行证件补发，补领离婚登记20对。严格落实《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等政策法规，全面完成全县99家社会组织年检工作。稳妥推进“乡村著名行动”，制定下发了《炎陵县“乡村著名行动”工作推进方案》，为154条无名乡村道路正式命名。大力发展公益慈善和福利彩票事业，累计争取和接受捐赠各类物资资金160余万元，全县总计销售福利彩票1096.9万元，同比增长4.41%。
4.扎实推进项目建设，夯实民政服务设施建设基础。完成县老年社会福利中心运营招投标工作。全力推动火葬殡仪馆及配套设施项目建设，做好残疾人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项目，完善对服务场地的改造工作，引进专业服务机构对精神障碍残疾人开展社区康复服务。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831.2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642.74万元。基本支出包括人员和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工资，保运转，维持单位正常运转。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24年项目支出4188.52万元，残疾人事业支出470.903万元，主要用于发放残疾人护理和生活补贴；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支出945.6221万元，主要用于发放特困人员供养救助资金，保障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312.7719万元，主要用于为城市低保对象发放城市低保金，保障低保对象和家庭基本生活；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1273.895万元，主要用于为农村低保对象发放农村低保金，保障低保对象和家庭基本生活；老年福利支出386.52万元，主要是为高龄老人发放补贴，提供养老服务。积极落实各项困难群众救助政策，规范实施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孤弃儿童保障救助保护政策，合理确定保障标准，及时发放救助资金，保障困难群体、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基本生活权益。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653.9314万元，其中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支出10.3475万元，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419.67万元，主要是福彩公益金项目，涵盖福彩圆梦·孤儿助学、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老年助餐服务、公办养老机构消防改造和市域安联网建设等项目；用于其他社会公益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敬老院护理区改造项目）223.9139万元。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5、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1.加强社会救助管理，全面落实兜底保障。一是提高救助保障标准。联合县财政局下发《关于调整困难群众救助保障相关标准和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的通知》，从2024年1月1日起，我县城市低保标准提高至700元/月，农村低保标准提高至5400元/年，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提高至90元/月/人，社会散居孤儿补贴标准提高至1150元/月。二是全力推动城乡低保扩围增效和低边家庭认定“清零”行动工作。三是不断加强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严格执行《湖南省特困人员认定办法》，做好特困人员认定复核工作，新增城乡特困人员58户62人，全县“四方”照料护理服务协议签订率达到100%，93名患精神疾病特困人员得到集中救治和照护。2024年，全县发放城乡低保、特困人员供养、临时救助、残疾人“两项补贴”、高龄补贴等社会保障资金2923万余元。
2.聚焦城乡养老服务，提升为老服务能力。一是优化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积极开展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完成132户适老化改造施工及验收工作，成为全市率先完成省市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任务的县市区。二是进一步规范敬老院院务管理。先后出台《炎陵县敬老院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炎陵县敬老院供养人员就医管理规定》等文件，进一步规范敬老院院务管理。三是推动养老服务机构提质发展。完成霞阳、沔渡、水口、中村敬老院消防升级改造，完成霞阳、鹿原、水口、中村敬老院基础设施提质改造，逐步实现敬老院“五个统一”，不断提升敬老院保障能力。
3.强化社会事务服务，规范专项事务管理。一是完善儿童福利保障工作。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提升三年行动，制定炎陵县关爱儿童服务手册，落实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一人一档”工作要求。二是规范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工作。严格落实《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等政策法规，依法对全县社会组织办理成立、变更、注销登记手续。今年新增社会组织1家，变更社会组织6家，注销社会组织8家，全面完成全县99家社会组织年检工作。三是开展殡葬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四是稳妥推进“乡村著名行动”、“红满株洲•牵手计划”。五是大力发展公益慈善和福利彩票事业。
4.扎实推进项目建设，夯实民政服务设施建设基础。一是完成县老年社会福利中心运营招投标工作。二是全力推动火葬殡仪馆及配套设施项目建设。三是做好残疾人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项目。霞阳镇东区社区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项目获重点支持，完善对服务场地的改造工作，引进专业服务机构对精神障碍残疾人开展社区康复服务，服务范围由县城周边逐步向外围延伸。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部门预算支出执行未偏离绩效目标。
8、 下一步改进措施
     积极落实各项民生政策，持续发力做好全县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社会救助、全县行政区划和地名管理、婚姻登记、殡葬管理和收养登记管理、养老服务、儿童和残疾人等社会福利工作、福利彩票管理、慈善和社会捐助、指导全县革命老根据地的经济开发等工作。
九、绩效自评结果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2024年度总体目标和绩效指标顺利完成，绩效自评结果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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